
 

 

國際獅子會３００Ａ-２區總監及副總監選舉辦法 

中華民國 113年 12月 25日 2024-2025年度第 40屆第六次區務會議依據國際總會條款增訂

一、本辦法依據國際獅子會憲章及附則，複合區憲章及附則，本區章程訂定之。 

二、總監及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之選舉：            

甲、候選人資格： 

（一）區總監候選人之資格條件： 

(a)單區或副區內已授證的正常分會之正會員。 

(b)經其所屬分會(附理事會議紀錄)，或由其所屬單區或副區半數以上 

分會簽署提名(附各會理事會議紀錄)。 

      (c)為本區年會所選出之現任第一副總監。 

      (d)唯有現任第一副總監不參選總監，或區年會期間無第一副總監之情 

形下，區內任何符合國際憲章或附則所規定第二副總監資格條件之 

分會會員，又為現任或曾任額外一(1）年之區內閣成員者，即可符 

合本節(c)項的條件參選總監。 

（二）區第一副總監候選人之資格條件： 

(1)單區或副區內已授證的正常分會之正會員。 

(2)經其所屬分會(附理事會議紀錄)，或由其所屬單區或副區半數以上 

分會簽署提名(附各會理事會議紀錄)。 

(3)為本區年會所選出之現任第二副總監。 

      (4)唯有現任第二副總監無意參選第一副總監，或於區年會時第二副總 

監出缺時，區內任何符合國際憲章或附則之本節第(3)項所規定第 

二副總監資格條件之分會會員可參選。 

 (三) 區第二副總監候選人之資格條件： 

      (1)單區或副區內已授證的正常分會之正會員。 

(2)經其所屬分會（附理事會議紀錄），或由其所屬單區或副區半數以 

上分會簽署提名（附各會理事會議紀錄）。 

      (3)曾擔任或將就任第二副總監時任滿下列各職：(a)獅子會會長全年 

或大半年，及擔任分會理事至少額外二年以上，並(b)任滿分區主 

席或專區主席、區全球新會發展團隊協調長、區全球領導發展團 

隊協調長、區全球會員發展團隊協調長、區全球服務團隊協調長、 

區 LCIF 協調長或區內閣秘書長及／或區財務長全年或大半年。 

(c)以上各職非同時擔任。 

※需要注意的是，區 LCIF 協調長的任期為三年。因此，任何利 

  用此職位服務來取得第二副總監資格的獅友，必須至少完成其 

  三年任期的大部分時間，才能符合此標準。 



        (4)尚未完成總監職位的完整任期或大部分任期。 

  （四）符合以上資格者得在區年會開幕前三十天以前向區登記為總監 

或第一副總監或第二副總監候選人。 

乙、候選人資格喪失： 

（一）候選人在選舉前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 

【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或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三）經提名審查委員會審查結果不符合候選人資格者，或被確認為喪 

失候選人資格者。 

（四）未依本辦法之規定登記為候選人者或未經提名審查委員會審查通 

過而臨時參加競選者。 

（五）未取得候選人資格者，當選無效。 

丙、審查報告： 

（一）提名審查委員會設委員五人，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均由區總監 

於年會舉行日期之六十日以前，就各專區內各會未擔任本區務並 

曾任專區主席以上職務之正會員中提名，經區務會議核備後聘任 

之，該人員等之姓名住址並於年會舉行前三十日通知所屬各分會。 

（二）提名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由各會推薦之國際總會副總會長、國際 

      理事、MD300A副議長、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候選人資 

      格，並公佈是否符合候選人資格，然後就符合候選資格之候選人 

      提供給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之。 

（三）提名審查委員應審查候選人有無妨害選舉公正性之行為，而有當 

      選無效之情事，並做成決議，提送區務會議審查。 

丁、選舉辦法： 

（一）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候選人應在登記時事先明確表示 

參加總監抑或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選舉，不得同時候選上列 

三項職務。 

（二）經提名審查委員會審查合格之候選人始得參加競選，並請出席本 

區區務會議（歡迎獅友自由參加），發表其對獅子會之抱負，俾使 

會員對候選人有充分之認識與了解。 

（三）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之選舉每年由會員代表大會全體 

正代表以無記名單記法圈選分別選舉之，以最高票者分別為總 

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當選人。並依規定將選舉結果陳報 

主管機關及國際獅子會總會核備。 

（四）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均不得連任。 

   戊、妨害選舉之處罰 

 (一)獅友經依法登記為國際總會副總會長、國際理事、MD300A副議長、 



     總監或副總監候選人後，至會員代表大會選舉投票日止，得進行各 

     項競選活動，各候選人在競選期間贈與有投票權之人之贈品（包括 

     但不限於現金、禮券、其他有價證券、酒類及金飾等） 總價值不 

     得逾新臺幣貳仟元整(含貳仟元)，逾越該價值即視為賄選。 

       (二)前項贈品不含競選期間之餐會及現場飲用酒水之支出。 

       (三)候選人之配偶與直系血親、直系姻親及他人代贈之贈與，視同候 

           選人之贈與。 

       (四)候選人於競選期間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交付逾第一項 

           價值之贈品，而約定為一定之投票行為而當選者，經提名審查委 

           員會查明屬實，送交區務會議審查通過者，其當選無效。 

三、選舉組工作人員之產生，由各會推薦一位副會長組成之，由總監指派一 

位資深獅友為召集人。 

四、施行日 

    (一)本辦法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二)本辦法於民國 113年 3月 9日經區務會議審查通過並送交會員代表大 

    會決議通過後，自民國 113年 7月 1日起施行。 

附 註： 

    1、本辦法於 2008-2009年度第 24屆臨時會員代表大會通過配合國際獅子 

會憲章增設第二副總監。 

 

    2、候選人資格條件之規定依據歷屆國際年會之國際憲章及附則條文修定而 

      修正。 

    3、有關副總監之選舉，依據 2003年國際年會通過「國際憲章與附則」第

三條第 9(b)節修訂增加：『副總監競選採不計名投票方式，獲得年會代

表出席投票之多數贊成票之副總監當選。多數票的定義為所投之有效票

數的一半以上，空白票及未出席年會代表之選票不計。﹝第二副總監選

舉，若有三位以上候選人時，於第一次投票結果，若均未能獲得年會代

表出席投票之有效票數一半以上時，由得票數最多之前二名候選人繼續

競選，最後以獲得年會代表出席投票之多數贊成票之副總監當選。﹞ 

       ﹝復經本區第 23屆第八次擴大區務會議決議通過：副總監選舉如有三 

位(包括以上)參選人，於第一輪選舉開票結果未有超過半數票無人當 

選，必須進行第二輪投票時，由得票數最多之前二名候選人繼續競選 

時，但其中有二名為同票時，經決議以抽籤方式決定之，做為進行第二 

輪投票之依據。﹞ 

 4、本區第 23屆年會第七次擴大區務會議決議修正通過及第 39屆第六次 

  區務會議核備通過：凡登記本區總監、副總監選舉之候選人，即收取 

  「登記報名費」每位新台幣貳拾萬元正，做為區年會之相關開支，登 

    記國際理事、MD300A副議長之候選人，即收取「登記報名費」每位新 



    台幣陸拾萬元正，其中三十萬元做為區年會之相關開支外，另三十萬 

    元做為本區之區會所基金專款，各候選人不論當選與否，該款概不予 

    退還。 

   5、依據 2022年國際年會決議通過 300A複合區重劃區界提案，重劃區界 

      後本區名稱將更改為 300A-2區，該提案將在 2023年國際年會結束時 

      生效，依據國際憲章及附則之規定，本區須於 2022-2023年度第 38 

屆區年會(會員代表大會)選舉出 300A-2區 2023-2024年度總監、第一 

副總監、第二副總監，本區於第 38屆第六次區務會議核備決議修正通 

過。 


